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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净值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资产净值及份额净值如下：

日期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元）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５００６１

丰泽

Ｂ － １．２２３ １．２２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５０１００

鹏华资源

Ａ －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６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５０１０１

鹏华资源

Ｂ －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５９９１１

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３０３

，

０４８

，

１００．２８ ２．５１９７ ０．７６３５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０２

普天债券

Ａ

类

９９２

，

４３６

，

７６９．２６ １．１０４ １．５１８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０３

鹏华普天收益

２

，

２８０

，

４２１

，

５８８．０３ ０．７４８ ３．１９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０５

鹏华中国

５０ ４

，

３４９

，

２６１

，

５３５．３７ １．２２６ ３．３２６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０７

鹏华价值优势

１０

，

０４９

，

５４４

，

３２８．２４ ０．７９４ ２．４７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０８

普天债券

Ｂ

类

１２０

，

２７３

，

１９６．６０ １．０７８ １．４６２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０

鹏华动力

５

，

７９５

，

６７８

，

４３０．３５ １．０３６ １．４５６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１

鹏华优质治理

４

，

２５８

，

８３７

，

０５１．０４ ０．８３２ ０．９３２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２

鹏华丰收债券

２

，

５６６

，

１６９

，

６２２．１５ １．０３２ １．３４９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３

鹏华盛世创新

５０９

，

２００

，

３０１．６５ １．１９０ １．２２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５

鹏华沪深

３００ ８４４

，

５２１

，

０９１．９５ ０．９０５ ０．９６５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６

鹏华中证

５００ ８２２

，

２３８

，

６８４．４１ ０．６８５ ０．６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７

鹏华丰润

１

，

４５１

，

０４７

，

２８１．０９ １．０８６ １．１０８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８

鹏华丰泽分级债

券

２

，

１４８

，

６９１

，

８９１．６８ １．１０５ １．１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１９

丰泽

Ａ － １．００３ １．０５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２０

鹏华资源分级

１７５

，

５０８

，

８２０．４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２１

鹏华中小企业债

券

９９３

，

０３４

，

５７６．９４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６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８４６８９

基金普惠

１

，

９０７

，

９５４

，

５７１．２４ ０．９５４０ ３．８２２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８４６９３

基金普丰

２

，

５８４

，

１１５

，

２９２．７３ ０．８６１４ ２．９４７８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行业成长

７１０

，

３１８

，

５５０．２４ ０．８７０８ ３．５２４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２

鹏华精选成长

８８９

，

９８５

，

４３０．８６ ０．７８６ ０．７８６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３

鹏华信用增利

Ａ

类

２

，

０２９

，

８８７

，

３５９．４７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４

鹏华信用增利

Ｂ

类

２５０

，

３９５

，

５３８．０９ １．０９４ １．０９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上证民企

５０ＥＴＦ

联接

２６７

，

１５４

，

６７３．８３ ０．８４５ ０．８４５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７

鹏华消费优选

６０１

，

４８３

，

９８７．０３ ０．８７１ ０．８７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８

鹏华丰盛

１

，

１８２

，

４２４

，

５６４．１０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０９

鹏华新兴产业

７１９

，

９３９

，

９２４．２７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１０

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联接

１４８

，

６２６

，

５０８．９２ ０．７８７０ ０．７８７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１２

鹏华价值精选

９１

，

２８１

，

６８３．９６ ０．９５２ ０．９５２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１３

鹏华金刚保本

１

，

５１４

，

１９９

，

２２５．３３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１５

鹏华纯债债券

１

，

９１６

，

４８５

，

３６２．０３ １．０１３ １．０１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１００７０

民企

ＥＴＦ ３２０

，

７７２

，

４８４．７６ ０．９７８ ０．８３８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

（元）

七日年化收益

率（

％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０６

鹏华货币

Ａ

级

１

，

２７６

，

０６２

，

６９８．７３ ０．９６６５ ３．９０９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６０６０９

鹏华货币

Ｂ

级

６

，

１１６

，

１３４

，

７０９．６１ １．０３２０ ４．１５５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１６

鹏华二十一天理

财债券

Ａ

级

１

，

２０２

，

７９８

，

３２０．８２ １．１２２１ ４．０９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６０１７

鹏华二十一天理

财债券

Ｂ

级

８８７

，

２４２

，

０４８．９５ １．２０１３ ４．３８２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与工商银行“

２０１３

倾心回馈”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鼓励长期投资，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参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２０１３

倾心回馈”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３

年全部法定交易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２

鹏华上证民企

５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６

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７

鹏华普天债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６０６０２

鹏华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３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５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０７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０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１

鹏华盛世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３

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５

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６

三、优惠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指定基金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

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该活动适用工商银行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新老客户。 对于已在本次活动前享有工商银行基金定

期定额 “长期投资”优惠活动的老客户，在活动期间内，其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优惠；本次优

惠活动结束后，老客户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优惠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２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

活动期内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３

、本次优惠活动内容发生调整的，以工商银行或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

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与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诺亚正行（上海）基

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对通过诺亚正行

销售网点和网上交易平台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给予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诺亚正行销售网点和网上交易平台有效申购、定投本公司下述旗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７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１

）、鹏华盛世

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３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２

）、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７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９

）、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２０６０１２

）、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３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５

）、鹏华动力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０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２０６０１３

）、鹏华普天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基金（普天债券

Ａ

）（

１６０６０２

）、鹏华普天系列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基金（普天债券

Ｂ

）（

１６０６０８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２

）、鹏华丰润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７

）、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２１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基金（

２０６００３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基金（

２０６００４

）、鹏华

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８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１５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基金（

１６０６１９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基金（

１６０６０６

）、鹏华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

Ｂ

级基金（

１６０６０９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６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

２０６０１１

）、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５

）、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６

）、鹏华中

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２０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０６０１０

）

三、优惠活动时间

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开始，具体结束时间以诺亚正行或本公司相关公告确定。 优惠活动或

业务规则如有变动，以诺亚正行或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四、具体优惠措施

１

、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销售网点和网上交易平台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原申购费率

高于或等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的

４

折，最低优惠至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费

率执行。

２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端收费方式，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

率。

３

、优惠活动详情请参见诺亚正行的相关宣传资料。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１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基金网上交易申购业务也按照与日常申购相同的方式处理

（例如同时限制或暂停申购），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将不承担违约责任，请投资者详阅相关公告的规定。

２

、上述基金优惠前的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及相关公告。

３

、诺亚正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本公司对于本公告享有最终解释权。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通话费用）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上市交易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

＜

上市交

易公告书的内容与格式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

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基金财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

本公告书第七节“基金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凡本上市交易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详细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１０

月

１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概览

１

、基金名称：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鹏华中小企业债券，场内简称：

中小企债）

２

、基金类型：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内（含三年）封闭运作，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封闭期结束

后若满足一定条件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

发起式，发起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

３

年。

４

、基金存续期限：不定期

５

、基金份额总额：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９８６

，

８３２

，

６９９．１１

份。

６

、基金份额净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６

元。

７

、本次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简称及代码：场内简称：中小企债，基金代码：

１６０６２１

８

、本次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总额：

８４

，

１０７

，

９６１．００

份

９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０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１１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本次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本基金募集情况

１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１９

号

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内（含三年）封闭运作，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封闭期结束

后若满足一定条件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

发起式，发起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

３

年。

３

、基金合同期限：不定期

４

、发售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５

、发售价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６

、发售方式：场外、场内认购

７

、发售机构：

（

１

）场内发售机构：

本基金场内发售的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认可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

２

）场外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直销机构包括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武汉

分公司、广州分公司及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２

）代销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

（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机构。

８

、验资机构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９

、募集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

９８６

，

４１２

，

５８９．５２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９８６

，

４１２

，

５８９．５２

份；利息结转份额

４２０

，

１０９．５９

份，总确认份额为

９８６

，

８３２

，

６９９．１１

份。 上述有效净认购资金

及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立的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本基金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公开发售，按照每份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计算，本基金募集期间含本息共

募集

９８６

，

８３２

，

６９９．１１

份基金份额，其中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为

９０２

，

７２４

，

７３８．１１

份；场内认购的基金份额

为

８４

，

１０７

，

９６１．００

份。

１０

、本基金募集备案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本基金募集结果符合备案条件，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

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获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本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

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

９８６

，

８３２

，

６９９．１１

份

（二）本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４６１

号

２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３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在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交易。

４

、基金简称：鹏华中小企业债券，场内简称：中小企债

５

、上市交易代码：

１６０６２１

６

、上市交易份额：

８４

，

１０７

，

９６１．００

份

７

、基金资产净值的披露：开放式基金每日收市后对基金资产净值进行的估值。

基金管理人每个开放日对基金资产估值。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复核。 基金管理人于每个工作日交易结束后将经过基金托管人复核的基金净值

传给深交所，深交所于次日通过行情系统“市盈率

Ⅰ

”揭示。根据《基金法》，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

基金管理人担任，因此基金管理人对公布的基金净值负责。

８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未上市交易的份额托管在场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跨系统转托管至

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后即可上市流通。

９

、本基金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场内前十名持有人

（一）基金份额持有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基金场内基金份额持有情况：

场内份额持有人户数：

５４１

户

平均每户持有的场内基金份额：

１５５

，

４６７．５８

份

场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及占场内基金总份额比例：机构持有

７５

，

５１０

，

２７５．００

份，占

８９．７８ ％

，

场内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及占场内基金总份额比例：个人持有

８

，

５９７

，

６８６．００

份，占

１０．２２ ％

（二）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场内基金份额前十名持有人情况：

本次上市交易前十名持有人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

）

１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４

，

０８３ ３５．６７

２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３

，

１１１ ２３．７８

３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年金

２０

，

００２

，

７２２ ２３．７８

４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３４０ ５．９５

５

李皓明

１

，

０００

，

０８７ １．１９

６

谢以琼

９２１

，

０３５ １．１０

７

张晓莉

６００

，

０９３ ０．７１

８

厦门康立达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１９ ０．５９

９

张玉赞

３５０

，

０１３ ０．４２

１０

雷丽琴

３００

，

０４３ ０．３６

合计

７８

，

６８１

，

５４６ ９３．５５

（三）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为

２

，

５５０

，

７１９．４５

份， 占该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０．２５８５ ％

。 其中，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为

０

，该只基

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为

０

，本公司其他基金经理等投资管理人员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

量为

２００

，

１３５．００

份。

注：以上信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持有人信息编制。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基金管理人

１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何如

３

、总经理：邓召明

４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５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３

层

６

、设立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３１

号

７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１３０３７

８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９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１０

、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公司股东由国信证券有限公司、意大利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ＧＲ Ｓ．ｐ．Ａ．

）、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组成，三家股东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５０％

、

４９％

、

１％

。

１１

、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基金管理部

负责公司公募基金的投资管理工作。

量化投资部

负责公司量化投资管理工作。

机构投资部

负责社保基金和其它委托理财业务的投资管理工作。

研究部

在公司既定的投资理念和研究理念的基础上，以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公司投资部

门提供持续有效的支持。

机构理财部

负责开展专户理财、社保、企业年金等除投资以外的业务。

集中交易室

负责执行公司既定的各基金的投资指令并及时反馈市场信息。

市场发展部

负责公司银行渠道销售管理及服务工作。

渠道业务部

负责公司券商渠道、第三方机构及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的管理、业务推广等工作。

营销策划部

负责公司品牌宣传、产品营销策划。

登记结算部

负责公司旗下基金的注册登记、清算和会计工作。

监察稽核部

负责对公司管理和基金运作合法合规性进行全方位的严格监控，及时防范风险事件的发生。

总裁办公室

负责公司财务管理、人事劳资管理、日常行政事务管理。

信息技术部

负责公司的计算机设备维护、系统开发及网络运行和维护。

产品规划部

负责制定公司产品规划与发展策略以及产品设计、产品管理和产品研究工作，完善公司产品线，丰富公

司产品储备。

国际业务部

负责

ＱＤＩＩ

等海外投资研究等相关业务。 开展

ＱＤＩＩ

基金投资组合管理；进行产品研究分析，构建投资

组合。

固定收益部

负责公司固定收益证券的研究、投资工作。

北京分公司

主要负责北方地区的基金销售业务。

上海分公司

主要负责华东区域的基金销售业务。

武汉分公司

主要负责华中区域的基金销售业务。

广州分公司

主要负责华南区域的基金销售业务。

１２

、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员工总数

２５３

人，其中：正式员工

２２５

人，外包员工

２８

人。 学历构成如

下：博士

１３

人占比

５．１％

，硕士

１４６

人占比

５７．７％

，本科

８３

人占比

３２．８％

，大专及以下

１１

人占比

４．４％

。

１３

、信息披露负责人及咨询电话

张戈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７２０

１４

、基金管理业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管理

２９

只开放式基金和

２

只封闭式基金及六只社

保投资组合。 旗下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有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普天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普天债券

Ａ

、普天债券

Ｂ

、普天收益）、鹏华行业成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鹏华优质治理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盛世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鹏华

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５０

交易型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联接基金、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盛

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及联接基金、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价值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

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式基金有基金普惠、普丰；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六个委托投资组合。

１５

、本基金基金经理

戴钢先生，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

１０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就职于广东民安证券研究发展部，担任研究

员；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研究分析工作，历任债券研究员、专户投资经理等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至今担任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起至今兼任鹏华金刚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起兼任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二）基金托管人

１

、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７７

亿元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行长：马蔚华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

］

８３

号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２

、主要人员情况

傅育宁先生，招商银行董事长和非执行董事，英国布鲁诺尔大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开始担任本公

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起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

司）主席，利和经销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及信和置业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香港港口发展局董事，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成员等；中国南山开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长，及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长，及新加坡上市公司嘉德置地有限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

马蔚华先生，招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加入本公司。 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

经济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起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分别自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及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起兼任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信诺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并自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起担任

招商局集团公司董事。 同时担任中国国际商会副主席、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

所高校兼职教授等职。

唐志宏先生，招商银行副行长，吉林大学本科毕业，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沈阳分

行副行长，深圳管理部副主任，兰州分行行长，上海分行行长，深圳管理部主任，总行行长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起担任本公司副行长。 同时担任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及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吴晓辉先生，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进入招商银行工作；

历任招商银行总行计划资金部副总经理，总行资金交易部总经理，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招商银行济

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担任招商银行总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３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了招商安泰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含招商安泰股票

型投资基金、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招商现金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华夏

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市场基金、光

大保德信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上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德盛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光大

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益民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上证央

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盛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中银稳健双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基金、诺安保本混合证券投

资基金、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基金、中银上证国有企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低碳环

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ＬＯＦ

）、中银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中银沪深

３００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共

４５

只开放式基金及其它托管资产，托管资

产为

９０７７．７９

亿元人民币。

（三）注册登记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四）验资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刘颖

联系人：魏佳亮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

七、基金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一）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二）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基金资产负债表

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 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余 额 余 额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５

，

２２６

，

８２９．３２

短期借款

－

结算备付金

１２

，

１５４

，

６１１．８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存出保证金

－

衍生金融负债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５２８

，

０７６

，

０４８．８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６２２

，

０７９

，

０００．００

其中：股票投资

－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１４３

，

５８６．０６

债券投资

１

，

５２８

，

０７６

，

０４８．８０

应付赎回款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６０７

，

１９７．４９

基金投资

－

应付托管费

１５１

，

７９９．３９

衍生金融资产

－

应付销售服务费

３０３

，

５９８．７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交易费用

４

，

０５０．２３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付税费

４

，

０６８．００

应收利息

３９

，

６７６

，

１０５．００

应付利息

－

应收股利

－

应付利润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负债

－

其他资产

－

负债合计

６２３

，

２９３

，

２９９．９２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９８６

，

８３２

，

６９９．１１

未分配利润

６

，

２０７

，

５９５．８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９３

，

０４０

，

２９５．００

资产合计：

１

，

６１６

，

３３３

，

５９４．９２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１

，

６１６

，

３３３

，

５９４．９２

注：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６

，基

金份额总额

９８６

，

８３２

，

６９９．１１

。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如下：

（一）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５２８

，

０７６

，

０４８．８０ ９４．５４

其中：债券

１

，

５２８

，

０７６

，

０４８．８０ ９４．５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７

，

３８１

，

４４１．１２ １．０８

６

其他资产

３９

，

６７６

，

１０５．００ ２．４５

７

合计

１

，

６１６

，

３３３

，

５９４．９２ １００．００

（二）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未持有股票。

（三）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未持有股票。

（四）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２

央行票据

３

金融债券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５２４

，

８６４

，

０４８．８０ １５３．５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６

中期票据

７

可转债

３

，

２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８

其他

９

合计

１

，

５２８

，

０７６

，

０４８．８０ １５３．８８

（五）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

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２２６１３ １２

乌海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８

２ １２２８０９ １１

准国资

８８１

，

８４０ ８９

，

０６５

，

８４０．００ ８．９７

３ １２２６５８ １２

盘锦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

４ １２２５４５ １２

蒙高新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８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４

５ １２８０４３１

１２

六盘水开投

债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９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４

（六）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２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

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９

，

６７６

，

１０５．００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９

，

６７６

，

１０５．００

４

、本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及资产支持证券、分离交易可转债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未持有资产支

持证券，未持有分离交易可转债。

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九、重大事件揭示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未发生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

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

场上流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配备足够的、

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二）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

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等行为进行监督和

核查。

（三）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及时

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并在限期内，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四）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

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证监会批准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２

、《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３

、《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托管协议》

４

、《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５

、法律意见书

６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７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二）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４３

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营业时间内免费查阅， 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开通客户服务系

统，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附件：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为：

１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独立运用基金财产；

２

、依照基金合同获得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３

、发售基金份额；

４

、依照有关规定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５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非交易过户、转托管等

业务的规则，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决定和调整基金的除调高托管费率和管理费率之外的

相关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６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对于基金托管人违反了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行为，对基金财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并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基金及相关当事人的利益；

７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８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融券；

９

、自行担任或选择、更换注册登记机构，获取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并对注册登记机构的代理行为进行

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１０

、选择、更换代销机构，并依据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

检查；

１１

、选择、更换律师、审计师、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１２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１３

、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４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为：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

登记事宜；

２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４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

产；

５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管理人

的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６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

运作基金财产；

７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８

、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９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的规定；

１０

、按规定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１１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１２

、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１３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１４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

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１５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１６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

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７

、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８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１９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２０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

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２１

、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２２

、按规定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２３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２４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２５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２６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

券所产生的权利，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

２７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为：

１

、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２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３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法保管基金资产；

４

、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任基金管理人；

５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对于基金管理人违反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行为，对基金资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

６

、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７

、按规定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８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为：

１

、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２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

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３

、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４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

托管基金财产；

５

、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６

、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30

2013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公告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